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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假会计原始凭证的各种手法及其治理对策

"江苏盐城市财政局 李 华 沈安厦

计原始凭证基本要求就是真实。然而，在现实

经济生活中，这原本用来反映经济业务情况

发生的书面依据，正在被一些为了掩盖不合理支出、违

法经营、偷税漏税、贪污国家集体资财的不法分子肆意

扭曲和玩弄，逐渐变成了藏污纳垢、遮羞挡耻的“红盖

头”来。当我们掀起会计原始凭证的“盖头”后，就会发

现其“盖头”术多种多样。

一、虚假会计原始凭证的手法——— 多种多样

一是鱼目混珠。一些商品经营者为了追求“回头

客”以赚取最大利润，以虚假的原始凭证作为“盖头”，

大肆进行“权”、“利”交易。在一些单位，招待费中原始

凭证记载的业务究竟是“公客招待”还是“私客宴请”，

已很难讲得清楚。为自己跑官买爵，为子女安排调动，

为亲友说情沟通的招待开支，统统都可以被会计原始

凭证冠以“招待费”一言以蔽之。更有甚者，一些人家中

的生活开支，大到彩电、冰箱、微波炉，小到化妆品等，

均可美其名曰“办公费”或什么“礼品费”之类，以虚假

的会计原始凭证进行报销。

二是大头小尾。这是指支方少支多报，收方多收少

记。如此这般支方根据“大头”凭证少支多报，从中鲸吞

公款；收方根据“小尾”凭证作作样子，得以偷税漏税，

真可谓“交易”互补，两全其美，各得其所。正是这种本

应一式数联完全相同的原始凭证被如此地施以“大头

小尾”术之后，中饱了不知多少腐败分子的私囊，流失

了不知多少国家税收。其间更有一些商家为了放长线

钓大鱼，诱引或答谢某些业务关系户，干脆直接将印章

齐全的空白发票送作人情，任其随意填写报销，其后果

就更不堪设想。甚至有的商家就直接将发票联撕下，存

根联和记账联填写一个几元钱或几角钱的销售收入，

撕下的空白发票卖给那些“需要者”。

三是移花接木。为了强化单位的财务管理，国家和

地方政府在不断地制定、出台一系列财务规章制度。但

是，在原始凭证的“盖头”下，国家财经法规制度明令禁

止的一些开支事项均可以通过虚假的原始凭证变得畅

通无阻。不准公款送礼、行贿，可以用原始凭证变通为

修缮办公楼购买的石子、水泥，也可以变通成购买办公

所需的纸张、笔墨等用品进行账务处理。

四是瞒天过海。国家三令五申严禁公款旅游，然而

在原始凭证的“盖头”下，想去西双版纳探险猎胜，却让

有关部门发一个在昆明召开全国与本职工作沾上边的

学术研讨会或学习班的文件，在原始凭证上写上个“学

习费用”。想去夏威夷观光避暑，写一个需要到美国考

察抑或是招商引资的申请报告，回来后在原始凭证上

注明是“出国考察学习”的开支。财政、纪检监察、审计

部门检查审计时，上有文件批复，下有原始凭证为据，

谁能奈何。

五是为了对付各类经济监督部门和党纪行政监察

部门的检查，送礼者将礼物和发票一并献上，以了却收

礼者的“后顾之忧”。

六是一些单位在购进商品、支付劳务费用没有取

得正式发票，通过非正常渠道用现金进行个人挥霍、直

接用现金送礼根本没有正式发票等，为了弥补库存现

金或银行存款的短缺，直接由经办人员写一张说明，有

的甚至经办人都不签字而由会计人员作一说明，“一支

笔”签报，就作为原始凭证。如某事业单位为了年终给

职工多发钱物，由单位办公室出具一张说明，并由单位

负责人签个“同意”二字的白条，就直接取出现金发给

职工。

七是张冠李戴。一些单位的原始凭证虽然记载的

是合法的支出，实际上采取的是张冠李戴的办法。如某

单位通过虚开运费发票，冲减超过规定标准的业务招

待费，达到既合法又少缴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目的；某公

司购进一批近十万元的商品，记账时却以从供货单位

取得的名为维修费的假发票，直接进入管理费用报销，

然后该公司将这批商品另行销售，取得收入后不记账，

全部以发放奖金的名义几个人私分了事。

八是一些单位为了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直接

通过财务部门编制虚假自制凭证或通过内部部门之间

会计原始凭证的“盖头”来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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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伪证编制虚假自制原始凭证。如某一中型国有企

业销售给 ! 公司商品数量 "## 件，总金额 $## 万元，

单位在对外开具发票时，发票联上按上述数量和金额

填写，但存根联和记账联却记载为数量 $## 件，总金额

仍为 $## 万元，仓库发出 "## 件给 ! 公司，发出 "## 件

给本企业的劳动服务公司，这样通过开据不真实的销

货发票，使另外 "## 件产品由本企业的劳动服务公司

提货销售后，将收入转作单位的“小金库”。

二、治理虚假原始凭证的对策——— 综合治理

%& 完善和健全会计法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

制经济，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法制是靠得住的。要彻

底治理会计原始凭证的虚假行为，就必须完善和健全

会计法规。一方面我们要完善会计法规。我国虽然出台

了《会计法》，并且对其进行了多次修订，但仍未走出权

威缺乏、规则粗糙、约束不力的窘况，有不少人将我国

的《会计法》称为“纸老虎”。究其原因是我国的《会计

法》对会计行为的违法乱纪处罚太轻，对会计凭证、账

目、会计报表的造假者和责任人未能追究严厉的刑事

处罚，某些法规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已加

入 ’() 的今天，未能制定与《会计法》相配套的一系列

法规。因此，要在《会计法》中增加追究会计造假责任人

的刑事责任，并制定《会计法》实施细则及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相配套的规章，使《会计法》真

正成为一柄割掉造假凭证、假账、假报表“毒瘤”的锋利

“手术刀”。另一方面要加强会计主体内部财务规章制

度的建设，通过制定和修改会计主体内部财务会计制

度，使内部各项财务会计制度之间能够相互牵制，健全

内部会计控制，从而使虚假会计原始凭证无立足之地。

"& 加强教育，提高认识。首先要加强对行政企事

业单位的负责人财经法规的教育，通过宣传教育，普及

单位领导者的财务会计法规，改变财务会计法规软弱

的现象，切实转变单位负责人对财务会计法规可执行

可不执行的错误观念，使他们认识到财务会计法规必

须执行，如果制造虚假的会计原始凭证将会受到法律

的制裁；其次要加强财会人员财务会计法规的教育，各

级财政、审计等经济监督部门通过定期不定期的组织

财会人员学习财务会计方面的法规，使广大财会人员

懂法、护法；再次要加强财务会计法规的宣传，通过大

众传播媒介宣传财务会计法规，让全社会的公民都了

解财务会计法规，使那些为“蛀虫”开虚假原始凭证者

知道开虚假会计原始凭证是违法的，从而创造一个全

社会抵制虚假会计原始凭证的氛围。

*& 积极推行会计委派制，改革会计管理体制。我

们各级财政部门和行政企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要按照

朱总理提出的推行会计委派制的要求，大力推行会计

委派。目前可以采取由各级财政部门设立专门的会计

管理机构，将会计人员集中管理，统一委派到区域内各

行政企事业单位担任会计职务，也可以暂时由各主管

部门将会计人员集中统一委派到下属行政企事业单

位。无论采取那种形式的委派，都必须要对其会计人员

实施严密的调控、考核、奖惩。从而理顺关系，提高单位

领导对财务会计人员的重视程度，增强会计人员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使其能够自觉抵制虚假原始凭证，从体

制上消除虚假原始凭证的存在。

$& 改革和完善票据管理，从源头上堵绝虚假原始

凭证的产生。各级税务部门要积极探索各种税务票据

的管理办法，目前计算机的应用已经进入各商家，能否

参照增值税发票的管理办法，实行计算机联网开据商

业零售发票，从而达到每开一张发票，都能与实物、售

价相符。各级财政部门要强化行政事业性票据管理，对

各行政事业单位所购领的行政事业性票据要搞好缴

验，使每开一张票据的资金均能全额进入财政专户，实

行分类管理，否则就以违纪处罚，特别是要管住行政事

业性结算票据的发放、使用、缴验。从源头上堵塞外来

虚假会计原始凭证。

+& 强化监督力度，严肃处理虚假行为。失去监督

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监督

力度。一是强化会计主体内部监督。各会计主体要进行

民主理财，实行财务公开，职代会和内审人员要定期不

定期的对会计主体内的账表、凭证进行审查，并将审查

的结果和各项开支的情况分类向群众公布，如果有原

始凭证与实际支出不符的，或者虚假大的造假者面对

广大群众的监督将会有所收敛一些的。财务人员要担

当起审核会计原始凭证真实性、合法性的重任，要充分

发挥其审核、监督作用；二是各级纪检监察、财政、审

计、税务等监督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要对会计账表、凭

证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对各种虚假会计凭证一定要

查深查透，排除查处过程中的“人情”因素，真正做到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财政、审计、税务、纪检监察等部门

在对会计主体监督时，要协调一致，协同作战，齐抓共

管，一方面充分发挥监督检查的最大效能，另一方面防

止政出多门，各自为政，防止出现谁都管会计工作，谁

又都不管会计工作情况的发生。

,& 加强财会队伍建设，提高财会人员素质。一是

要对目前的会计队伍进行整顿，对那些“造假会计”要

清理出会计队伍，通过公开招考的办法，选拔那些政治

素质高，业务水平好的人员充实到会计队伍中来。二是

要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会计人员的业

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三是要强化对会计人员的考

核，各级财政部门和单位主管部门要通过考核，对那些

造假的会计和对会计原始凭证审查不严的，要进行严

肃处罚，要及时将其开除出会计队伍，以保持会计队伍

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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